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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信：本委受理的（2021）杭仲01字第644号申请人井泽慧与你方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于2021年10月
13日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杭仲01裁字第644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被申请
人郑信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井泽慧归还借款本金60,000.00元；二、被申请人郑信于本裁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井泽慧支付利息1,658.13元（暂计至2021年5月7日，此后的利息以未付本金为基数按照
年利率15.4%的标准计算至本息实际付清日止）；三、本案仲裁费4,327.00元（申请人已预缴）、公告费950.00元（申请
人已向浙江浙法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均由被申请人郑信承担，并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径直支付给申
请人井泽慧；四、驳回申请人井泽慧的其他仲裁请求。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1年12月27日

嘉兴三铁供应链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秦进诉你单位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仲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22年2月18日10点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嘉兴市南湖区建瑞大厦社会治理联动中心218室）开庭审理此案。
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2月27日

嘉兴三铁供应链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杨江诉你单位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仲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22年2月18日9点0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嘉兴市南湖区建瑞大厦社会治理联动中心218室）开庭审理此案。
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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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蕙创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杭州蕙创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BW42109262-4、日期为2021年12月8
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
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
依法转让给杭州蕙创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蕙

创科技有限公司特此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蕙创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

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蕙创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1-89773800
杭州蕙创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80682217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蕙创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年12月27日

注:1、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
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11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杭州蕙创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淮安禧徕乐投资发展限公司

恒钢金属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赫嘉汽配有限公司

合计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11】月【30】日）

账面本金余额

29,000.00

2,095.26

1,071.60

32,166.86

账面利息余额

31,716.34

1,505.02

197.40

33,418.76

额账面本息合计

60,716.34

3,600.28

1,269.00

65,585.62

保证人

上海禧徕乐(集团)有限公司、禧徕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成义、冯义
忠、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

浙江欧迈伦机械有限公司、双力集团有限公司、夏瑞者、夏中泽

陈成坤、钱香弟、陈瑞钢、许明淅、张文、陈苗微、浙江振宇实业有限公司

抵(质)押物

淮安禧徕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淮安市枚皋西路8号，分布在商场的1143个商铺，抵押面积
46936.27平方米

无

无

注备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栋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对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
债协议和其它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借款人、担保人以及
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7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21年6月1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主债务人名称

宁波保税区银亿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浙宁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巨雄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雄宇进出口有限公司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龙泰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象山县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长丰钢模出租有限公司

宁波利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合计

主债务人所在地

浙江省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

债权本金余额

98,820,000.00

98,990,000.00

556,787,856.00

219,779,791.03

216,800,000.00

243,000,000.00

50,000,000.00

39,000,000.00

6,000,000.00

1,529,177,647.03

债权利息

6,094,607.33

2,834,826.13

24,825,376.75

7,899,161.25

11,597,486.35

25,786,280.72

5,421,067.30

4,089,426.14

622,854.16

89,171,086.13

担保情况

抵押物：宁波市中发能源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马园路238号3幢、2幢、7幢的商业用房，建筑面积5910.35平方米；保证人1：银亿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人2：熊续强。

保证人1：宁波盈日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保证人2：银亿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人3：熊续强。

抵押物1：银亿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海曙区呼童街67号（2-2）（2-10）（2-11）（2-13）-（2-31）的商业用房，建筑面积673.45平方米；抵押物2：宁波银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海曙
区府桥街128弄34号（D-102)-(D-115),(D-121),(G-1)-(G-7)的办公用房，建筑面积1605.38平方米；抵押物3：宁波望展贸易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西段567号附楼的综合用
房，建筑面积6063.48平方米；抵押物4：宁波长丰钢模出租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钟公庙镇慧灯寺村、钟公庙村的2块工业土地，土地面积合计7343平方米（即11亩）；质押物1：西藏银亿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名下*ST银亿000981的股票1452万股；质押物2：西藏银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ST银亿000981的股票1766.5万股；保证人1：银亿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人2：熊续强。

保证人1：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保证人2：银亿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人3：熊续强。

抵押物1：宁波银亿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海曙区厂堂街80号银亿和创大厦，其中办公用房建筑面积11247.53平方米，商业用房建筑面积1571.36平方米；抵押物2：宁波银亿置业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宁波市海曙区厂堂街80号的38个地下车位，建筑面积490.64平方米。保证人1：银亿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人2：熊续强。

保证人1：银亿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人2：宁波宝日精密薄板有限公司。

保证人：银亿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物：宁波巨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象山县滨海工业园金商路与海发路交叉口的三块批发零售用地（同属一个项目），土地面积合计23939.68平方米（即35.9亩）；保证人1：银亿集团有限
公司；保证人2：蔡振林。

保证人1：宁波卓越圣龙工业技术有限公司；保证人2：银亿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人3：熊续强。

备注：利息计算截至2021年6月10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若有
法院裁判文书则以生效的法律文书内容为准；其中债务人宁波保税区银亿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宁波浙宁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巨雄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雄宇
进出口有限公司及保证人银亿集团有限公司已进入合并破产重整，利息计算截

止2019年12月19日；债务人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利息计算截止
2020年6月23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1月23日10时起至2022年1月24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新涵”轮；船籍港：舟山；船舶

种类：化学品液货船；总吨位：2075；净吨位：1162；总长：
88.6米；船长：82.00米；型宽：13.6米；型深：6.5米；安放龙
骨日期：1994年07月12日；建造完工日期：1994年11月29
日；船舶制造厂：Fukuoka shipbuilding co.,Ltd.,Japan（日
本）。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台州海滨船舶修造股份有
限公司附近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
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
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江）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12月27日

法院公告
2021年12月27日

（2021）浙0481民初5810号
顾国民（公民身份号码330102196103160018）:

本院对原告顾建忠诉被告顾国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81民初
58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顾国民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顾建忠借款本金465000元并
支付逾期利息（以465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8月9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日止）。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76元，
由被告顾国民负担。本案案件公告费560元，原告已
预交，由被告顾国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给原告顾建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5659号

金勇：本院受理原告郭建良诉被告金勇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483民初56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2846号

翁海琴：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3民初2846号原
告唐根琴与被告翁海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法律
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
告知书、上诉费缴费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
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翁海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唐根琴货款45800元，并赔偿逾
期付款损失（以45800元为基数，自2021年8月2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945元，公告费860元，由被告翁海

琴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上诉费应于上诉期满后七日内向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2680号

张存富：本院受理的原告徐小齐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
决书、上诉费缴费通知书等材料。判决如下：一、限被告
张存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徐小齐价
款3.2万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3.2万元为基数，自
2018年4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
月2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6元，公告
费560元，合计1316元，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2990号

周林毛：本院受理的原告盛根生与被告周林毛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
答疑告知书、交纳上诉费通知。判决如下：限被告周林毛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盛根生货款65000
元及逾期付款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1425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
1985元，由被告周林毛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
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

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3222号

沈建卫：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华夏电梯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上诉费缴费通知书等。判决
如下：限被告沈建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浙江华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欠款90000元及逾期付款
利息（以9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为标准，自2021年8月2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50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2610元，由被告沈建卫负
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3347号之一

池永成：本院受理原告周杰诉池永成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523民初33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被告池永成给付原告周杰欠款69383元，限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40元，公告费560元，均由被告池永成负
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 0521 民 初
4314号

孙金虎、陈彩月、沈益
祥：本院受理德清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事项告
知书、简转普裁定书、合议庭
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3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9430号

台州市黄岩馨悦工艺品厂:本院受理原告秦小兵与被
告台州市黄岩馨悦工艺品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货款人民币16028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
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2年3
月14日上午9时40分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2123号

樊绍吉：原告梅志平与被告樊绍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3民初212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书判令：被告樊绍吉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归还原
告梅志平借款本金30000元，并支付利息7000元（利息
已算至2021年7月11日，之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以月利率1.3%为限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993号

鲁起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永康支公司与被告鲁起香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诉讼请求:1、由被告赔偿原告支付的保险理赔款
11410元及利息(利息自赔偿之日2021年7月23日
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
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
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组成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2022年3月23日8时50分在本院
诉讼服务中心2楼第24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902民破24号

2021年11月29日，本院作出(2021)浙0902破申2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宁波三和拉森钢板桩有限公司对
舟山铭隆置业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指定浙江光正大律

师事务所为舟山铭隆置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债权人应
在2022年2月15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舟山市定海区
金塘镇欣港路187号二楼，联系人:汪坤，黄秋芬，联系电
话:18758115014,13758719693]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责任，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在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受理破产申请
后，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2月2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参加。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3民4917号

王哲：本院受理原告李欣欣与被告王哲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1）浙1003民初
4917号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返还借款人民币5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21
年2月3日起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
的诉讼费、受理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
月30日9时30分在本院审判楼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11784号

陈宗晓：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岭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
日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六日上午九时四
十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9月27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
浦江县人民法院(2021)浙0726民初1883号，判决主文
内原告应为“王琦”，特此更正。


